
  109.12.02 

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高三轉組申請書 
※請詳閱本申請書背面之說明，並於申請時間內填妥本申請書繳交至註冊組。 

學號  班級

座號 
年   班   號 

原就讀第    類組 家長 

電話 

(日) 

(夜) 姓名  申請轉第    類組 

學

生

意

見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學生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

家

長

意

見 

 

 

 
 

 

 

家長雙方簽名：1.               2.                

導
師
意
見 

 

 

 
 

 

導師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

輔

導

室

意

見 

 

 

 
 

 

輔導教師簽名：               輔導主任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

審
核 

註冊組承辦人 

 

 

教務主任 校長 

註冊組長 

 

 

教務處初審結果： 

□不通過 

□通過，提編班及轉班委員會複審 

編班及轉班委員會複審決議： 

□不通過 

□通過，轉入   年    班 

申請時間：   年   月   日(註冊組承辦人填寫)※未於 110年 1月 6日 17時前繳交一概不受理。 

※因高三轉組而衍生之教科書、課程銜接及畢業學分等問題，需自行負責。 



  109.12.02 

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高三轉組申請說明 

一、申請時間： 

高三上學期第二次定期考後，至學期結束二週前（110 年 1 月 6 日 17 時截

止）。如學測後欲轉組者亦須在學期結束二週前繳交高三轉組申請書，學測

後欲取消申請者，須在學測後三個工作天內(110年 1月 27日 15時前)至註

冊組將申請書撤回。 

未於上述所列之時間內繳交高三轉組申請書者一概不受理。 

二、申請書須經家長、導師、輔導室簽註意見後，繳交至教務處註冊組。 

三、如提出申請時，社會組無可轉入名額，學校得駁回申請。 

四、申請高三轉組經本校編班及轉班委員會審核通過者於下學期開學前（110年 

2月 18日 17時前）公布轉組結果，通過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轉回原班就 

   讀。 

五、學生若有疑義，應於編班公布後五個工作日內填具編班及轉班申訴書向註 

冊組提出，逾期不再受理。 

六、因高三轉組而衍生之教科書、課程銜接及畢業學分等問題，需自行負責。 

七、高中在學期間轉組（班）以一次為原則，若超過一次，須完成愛校服務 8 

小時。 

 


